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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 
甲、申論題： 

一、甲蒐集古董已有數十年經驗，某日甲見乙開設之古董店有一瓷器，其上標示為仿古瓷器，售價

5,000元，甲根據其經驗認為該瓷器價值不菲，但並未告訴乙，仍然以5,000元價格買下。1週後

乙發現該仿古瓷器其實是真品，價值高達數十萬元，但乙事先並未發現而將其當成仿品出售，

乙乃主張錯誤撤銷。試問乙之主張是否有理由？如果乙主張錯誤撤銷成立，甲可否主張其受有

損失，請求乙賠償之？（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在測驗「意思表示錯誤」之規定內容（即民法第88條至第91條之規定）。只要熟讀法條之規

定，並將題目事實套入法條之要件（涵攝），即可順利作答。 

考點命中 周律師，民法上課講義，第一回，頁63－66。 

答： 

(一)乙得依民法第88條之規定，撤銷其錯誤之意思表示（但須限於乙無過失）。說明如下： 

1.查民法第88條第1項本文規定，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

得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因此，得依本項規定撤銷者，僅限於「意思表示內容錯誤」及「表示行為錯

誤」；至於「動機錯誤」，則不屬於此。按動機乃存在於表意人個人之內心，並非他人所能知悉，故動

機錯誤，原則上應由表意人自己承擔該錯誤之後果。此合先說明。 

2.惟民法第88條第2項又規定，當事人之資格或物之性質，若交易上認為重要者，其錯誤，視為意思表示內

容之錯誤。此為動機錯誤例外得撤銷之規定。本題乙將真品古瓷器誤認為仿品而出售給甲，此雖為「動

機錯誤」，但因屬物之性質的錯誤，且交易上對於古董真偽亦認為重要，故乙得適用第88條第2項之規

定，將其動機錯誤視為意思表示內容之錯誤，並依同法條第1項之規定，撤銷其錯誤之意思表示。 

3.另外，民法第88條第1項但書規定，表意人欲撤銷錯誤之意思表示，須以其錯誤或不知事情，非由表意人

自己之過失者為限。又民法第90條規定，錯誤意思表示之撤銷，該撤銷權自意思表示後經過一年而消

滅。因此，乙欲主張錯誤之撤銷，應符合此等規定，此倂予敘明。 

4.小結：綜合上述，乙於交易一週後發現其出售給甲的仿古瓷器其實是真品，乙得依民法第88條之規定撤銷

其錯誤之意思表示，但須限於乙無過失，其主張始得成立；反之，倘乙有過失，則不得撤銷其意思表

示。 

(二)乙撤銷其錯誤之意思表示後，相對人甲不得向乙請求賠償。理由如下： 

1.依民法第91條規定，依第88條之規定撤銷意思表示時，表意人對於信其意思表示為有效而受損害之相對人

或第三人，應負賠償責任；但其撤銷之原因，受害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者，不在此限。因此，本題相對人

甲欲向乙請求賠償，須甲無該條文但書之情形（明知或可得而知撤銷之原因），此合先說明。 

2.依本題題目所示，甲蒐集古董已有數十年經驗，故對於古董真偽本即有相當之辨識能力；且題目亦已表

示，甲看見乙店內系爭之古瓷器，根據其經驗認為該瓷器價值不菲（但並未告訴乙）。因此，對於乙將

真品古瓷器錯誤認為仿品一事，縱使甲非明知，亦屬可得而知，故乙撤銷其錯誤之意思表示後，甲亦不

得依上開條文規定向乙請求賠償。 

3.小結：綜合上述，由於甲可得而知乙撤銷其意思表示之原因，故依民法第91條但書之規定，甲不得向乙請

求賠償。 

 

二、甲男與乙女結婚後雙方並未約定夫妻財產制契約，婚後1年生下兩個小孩，乙女決定辭職在家帶

小孩，結婚15年後，甲男與乙女決定離婚，離婚時，甲男的財產在婚後增加了400萬元，負債

100萬元，乙女則在婚後繼承父親留下的遺產600萬元。請問：甲乙離婚時，彼此之間有關夫妻

財產的關係如何處理？（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主要在測驗民法第1030條之1（法定財產制下，有關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規定），是身分

法中相當重要的規定，一般在課堂上都會加強說明。本題考生要獲取高分，應不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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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點命中 周律師，民法上課講義，第五回，頁23、頁29－30。 

答： 
(一)按民法第1005條規定，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

產制。本題甲、乙結婚後並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契約，故依上開法條規定，以法定財產制為甲、乙之夫妻財

產制。此合先敘明。 

(二)依法定財產制之規定，甲、乙離婚時之夫妻財產關係，說明如下： 

1.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

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下列財產不在此限：⑴因繼承或其他無償

取得之財產、⑵慰撫金。本題甲乙離婚，即屬雙方法定財產關係消滅之情形，故亦適用本條文之規定。 

2.承上所述，甲、乙之婚後剩餘財產與差額之分配，計算如下： 

(1)甲的財產在婚後增加了400萬元，負債100萬元，故甲之剩餘財產為300萬元（400萬元－100萬元）。 

(2)乙在婚後繼承父親留下的遺產600萬元，惟因繼承取得之財產，不計入剩餘財產（民法第1030條之1但

書），故乙之剩於財產為0元。 

(3)綜上所述，甲、乙之剩餘財產差額為300萬元（300萬元－0元），雙方就該差額應平均分配，故乙得向

甲請求150萬元（300萬元÷2）。 
3.應補充說明者，前述乙對甲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自乙知有剩餘財產之

差額時起逾二年或自離婚時起逾五年，該請求權即消滅（第4項）。又該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具一身

專屬性，故不得讓與或繼承；但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第3項）。另外，甲、乙之剩餘

財產差額平均分配如顯失公平者，得向法院請求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第2項）。 

(三)結論：本題甲、乙離婚時，依法定財產制之規定，乙得向甲行使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金額為150萬

元。 

 
乙、測驗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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